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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約翰科技大學文書處理與檔案管理辦法 

 

 

 

 

第一條 本校為強化文書處理時效與檔案管理現代化、提升行政效率，特依照行政院訂頒之

「文書處理手冊」部分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文書，係指本校各單位處理有關公務之書面文件（含電子公文）及依職

權應保存之檔案。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文書處理，係指文書自收文或交辦起至發文、歸檔止之全部流程。 

第四條 總務處綜合業務組為本校「總收發」單位，負責辦理文書函件之收發、分轉、文件

稽催、檔案整（清）理、借調等事宜。 

第五條 本校各處、室、中心、院、所、系、附設專校等單位應指派專人擔任該單位收發工

作（電子公文登記桌），負責該單位文件簽收及分發，並協助總收發執行文件稽催、

歸檔等事宜。 

第六條 機密文書分為國家機密文書與一般公務機密文書。國家機密文書分為「絕對機密」、

「極機密」、「機密」；一般公務機密文書列為「密」等級。 

除國家機密外，本校持有或保管之資訊，依法令或契約有保密義務者，列為「密」

等級。 

第七條 公文處理時限規定：  

（一）最速件：一日。使用「紅色」卷宗。 

（二）速件：三日。使用「藍色」卷宗。 

（三）普通件：六日。使用「白色」卷宗。 

（四）密件：使用「黃色」卷宗。辦理期限依其速別規定辦理。 

（五）來文或依其他規定有期限之公文，應依其規定期限辦理。 

（六）涉及政策、法令或需多方會辦、分辦，且需三十日以上方可辦結之複雜案件，

得申請為專案管制案件。 

  送請核判公文以一案一卷宗為原則，並須裝訂整齊，附件數量多時應加附標籤。 

第八條  收文作業應確實按「拆封」、「點收」、「編號」、「登記」、「分文」、「簽收」等程序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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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收發負責每日到校文件點收並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一般文件(含無公文電子交換機制單位之紙本收文)經總收發將紙本文掃描

並輸入電子公文系統後，再以電子公文進行作業，其重要附件（如領據、

聘書、海報、書籍等）同時分送至承辦單位簽收，待電子公文作業流程完

畢歸檔時一併歸檔。 

(二)電子交換文件即時或定時進行收文作業；並依一般收文作業辦理。 

(三)各單位或個人如有逕收之公務文件（非純屬個人之文件），應交總務處綜合

業務組補登收文資料。 

(四)各類郵件管理另依本校郵件管理辦法辦理。 

二、各單位收發人員於收受總收發所轉交文件後（含逕收文件），應儘速轉送業務承

辦人簽收。 

第九條  公文簽收後，應立即拆封、點驗來文及附件，數量是否相符，如有錯誤及短缺，應

即註明，並以電話向發文單位查詢。 

第十條  各單位需指定專人負責公文分辦。公文由總務處綜合業務組送至承辦單位後，分辦

人員應即送交承辦人員擬辦。如積壓不分因而延誤者，分辦人員應就該延誤後果負

完全責任。 

第十一條  承辦人員擬辦案件，應衡量案情輕重緩急，急要者提前辦理，其他亦依序辦理，

不得積壓。代收公文者應隨即轉交承辦人處理，如有延誤，代收人應負失誤之責。 

第十二條 單位收發對收受之公文經辨識為非業務承辦單位，應即退回總務處綜合業務組改

分，總務處綜合業務組若無法辨識改分，得逕陳秘書室判分處理。 

第十三條  文件之簽收、承辦、審、核（判）均應於簽署下註明年、月、日。 

第十四條  各單位應貫徹職務代理制度，以避免延誤文件處理時效。 

第十五條  凡涉及兩個以上單位會辦之公文，應由主辦單位會簽，若所述內容與會簽單位無

違背時，則不必再會稿。核定後應副知有關單位，因未副知致耽，延後造成之損

害應負責任。 

第十六條  奉核案件如需發文者，承辦人員應將奉核之稿件、電子檔併交總務處綜合業務組。

受文單位尚無公文電子交換機制者，改以紙本寄發；公文之繕打、核對、與寄發

資料之裝封、寄件地址之填寫等，由業務承辦人自行辦理，總務處綜合業務組負

責最後校對、用印與發文。 

第十七條  各單位郵寄文件應於每日指定之時間前送交總務處綜合業務組，逾時次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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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凡送發校外公文內容含有實物、原始資料者，或受文單位尚無公文電子交換機 

制，或電子檔案超過 800KB等情況不以公文電子交換進行作業，其餘一概以電子 

交換進行發文作業。 

第十九條  文件用印非經校長或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各層主管判發者，不得蓋用學校印信。

無公文稿之文件需用學校或校長印鑑者，應填寫「用印申請單」併同奉核之原稿

申請用印。 

第二十條  經總收發編號之文件，業務承辦人於文件處理結案後，應主動整理本案之全部原 

始資料，依序裝訂，註記檔號、保存年限，妥善保管，不得污損，送交總務處綜

合業務組辦理文件簽收歸檔。 

第廿一條  檔案之借調以與承辦單位業務有關者為原則。借調檔案時，須填具檔案借閱單， 

並經單位主管簽核後，送檔案管理人辦理。 

借閱之檔案，不得洩密、拆散、塗改、抽換、毀損、轉借、轉抄、遺失，機密文

件非經簽准，不得複印。 

第廿二條  教職員離職時，如有借調案卷未歸還者，不予辦理離職手續。 

第廿三條  總務處綜合業務組於每月定期稽催公文歸檔，並製作公文歸檔統計表陳核校長。 

第廿四條  任何文書案件之銷毀應依規定辦理，不得逕自隨意處理。總務處綜合業務組應視

需要得依據文件「保存年限」及有關規定與程序作文件檔案之掃描、拍攝、縮影、

列印、銷毀等處理。 

第廿五條  各級行政人員應恪遵文書行政有關之保密規定，並注意文書處理有關之安全。 

第廿六條  依據新修正之公文程式條例及教育部台電字第 0930087801號函規定，自 94年 1 

月 1日開始實施公文橫式書寫，即文書製作應採由左至右之橫行格式書寫。 

第廿七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則依政府現行法令、規章等辦理之。 

第廿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並簽奉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